
大连科技学院考试违纪处理意见表

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学  号
	

	专  业
	
	班  级
	

	具体情况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签字：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   

	教务处

意见
	教务处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所在学院

意见
	学院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
	学生处

意见
	学生处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学校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管校领导签字（公章）：      

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1. 此表填写一式三份。2. 严重警告及以下由学生处终极审批。3.记过及以上由学校终极审批。4. 如学生对学校给予的处理或者处分决定有异议的，可以在接到学校处理或者处分决定书之日起10日内，向学校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。
